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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編號 

(請務必填寫) 200 
(請詳填下列要保書內容， 
以維護您的權益) 

         96.01.31 新壽商開字第    0016    號函備查 

          100.07.01 新壽商開字第 1000000186 號函備查 

代 理 人 
(代理投保單位 ) 

單位或團體名稱： 

要 保 人 
個人： 身 分 證 

號   碼 
          

單位或團體名稱： 

被 保 險 人                 等共計       人，詳如要保明細表。 聯絡電話 (    ) 

保 險 期 間 契約始期自民國         年        月        日         時起(0-24)計          日 

旅 遊 地 點  交通工具 □飛機  □客輪  □遊覽車  □其它交通工具  

投 保 記 錄 是否同時或已投保其他保險公司旅行平安保險? □否 □是，保險公司名稱                    保險金額              

受 益 人 
殘廢保險金或醫療保險金之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 

被保險人身故時：  □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 

                  □詳如要保明細表(倘未指定者，係指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 

緊 急 事 故 

通 知 人 
 

地 
址 

□□□ 
 

聯絡電話 
手機： 

(H)：(    ) 

保 險 人 

聲 明 事 項 

依保險法第 107 條 及第 135 條，訂立本契（附）約時，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之給付於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之日 
起發生效力。訂立本契約時，以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  
為喪葬費用保險金。前項被保險人於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總和（不限本公司），不淂超過訂立本契約 
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其超過部分本公司不負給付責任，本公司並應無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 
。前項情形，如要保人向二家 （含）以上保險公司投保，或向同一保險公司投保數個保險契（附）約，且其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合計超過 
前項所定之限額者，本公司於所承保之喪葬費用金額範圍內，依各要保書所載之要保時間先後，依約給付喪葬費用保險金至前項喪葬費用額度 
上限為止，如有二家以上保險公司之保險契約要保時間相同或無法區分其要保時間之先後者，各該保險公司應依其喪葬費用保險金額與扣除要 
保時間在先之保險公司應理賠之金額後所餘之限額比例分擔其責任。 
 

要保明細表：  【※保險年齡 81歲(含)以上者，不得附加海外突發疾病醫療附約】  

(A) 

被保險人 

姓名及簽署 

(B) 

被保險人 

出生年月日 

(C) 

被保險人 

身分證或護照號碼 

(D) 

身故受益人/ 

與被保險人關係 

(E) 

法定代理人簽章 

/與要保人或 

被保險人關係 

(F) 

身故或喪葬費用  

及殘廢保險金 

(主契約) 

(G) 

傷害醫療 

保險金限額 

(H) 

海外突發疾病  

醫療保險金限額  

保  費 

小  計 
保額(萬) 保額(萬) 保額(萬) 

          

          

          

          

收據開立 □請先開立本次收據  要保人簽章：   
保費總計： 

               元 

要、被保險人聲明及同意事項 

本人（被保險人）同意新光人壽保險公司查閱本人相關醫療紀錄及病歷資料。本人 (被保險人、要保人)同意新光人壽保險公司將本要保書上所載本人資料轉送產、壽  

險公會建立電腦連線，以作為其會員公司受理本人投保時之核保參考，但各該公司仍應依其本身之核保標準決定是否承保，不得僅以前開資料作為承保與否之依據。本  

人(被保險人、要保人)同意新光人壽保險公司得依「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對本人之個人資料，有為蒐集、電腦處理或國際傳遞及利用之權利。            

＊本人已收到"要保書填寫說明"、"保險契約條款樣本"、"投保人須知"… □ 是  □ 否                       

健康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非因約定之保險事故而致保險契                                      此 致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約效力終止時（除保險契約已使用脫退率計價者外） ，本 
公司將依各該契約條款之約定給付解約金或退還未到期保 
險費給要保人。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 
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 
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單條款與相關文 
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 
，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 
  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 

加閱讀了解。。 
資訊公開說明請查詢本公司全球網際網路網址： 
  WWW.SKL.COM.TW 或逕至全省各分公司電腦查詢、下載。  
  免費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31-115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 
※語音投保自動回傳撥號方式： 

1、請先按「免持聽筒」鍵，再撥語音傳真號碼:(02)2389-7866，依語音指示按"2 "     業務員：             登錄(身分證)字號                  

2、輸入合約編號後七碼：W = ＊ 2 3  

3、正確請按 1，再按傳真鍵【START】：約 30 分鐘內，電腦會自動回傳確認。        部室/駐區/通訊處：            /            /            

代理人 (代理投保單位) 

簽  署： (請使用合約書原印鑑) 
注意事項： 
※代理投保單位  (以下稱代理人 )需與新光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簽訂旅行平安保
險合約書。於本合約書有效期間內，保
險人同意代理人於合約書之條件下代為
辦理旅行平安保險。 

※ 實際要保時務必請使用貴公司單位編號 

※ 本代理人聲明代理要保人向貴保險公司 

辦理各項投保事宜。 

※本保單須經「 代理人 」簽署，並經貴公
司受理且同意承保後始生效力，否則無
效，且應影印乙份提供要保人留存。 

※本合約屬傳真投保，經回傳確認後保障 

即行生效，不另出具保單。 

 

FOD旅行平安保險要保書 

                               

100 年 12 月修訂 


